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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境内未上市股份申请全流通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持

重庆东原澄方实业有限公司股份申请全流通的议案》，决定将公司所持有的控股

子公司东原仁知城市运营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重庆东原澄方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原仁知服务”）的内资股，依照《H股公司境内未上市股份申请“全

流通”业务指引》的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请转换为可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流通的股份。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及 2020 年 12 月 25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申请文件获批情况 

2023年 3月 31 日，东原仁知服务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原仁知城市

运营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内未上市股份到境外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714 号），核准东原仁知服务 4 名股东所持合计 5,000 万股（其中公司所

持东原仁知服务 2,552万股）境内未上市股份转为境外上市股份，相关股份转换

完成后可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流通，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二、相关说明事项 

本次“全流通”申请是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政策及国内法律法规的要求，实

现股东持有东原仁知服务股份流通的基本权利及价值体现。公司持续看好物业服

务行业的发展前景，支持东原仁知服务稳定健康发展。 

东原仁知服务在股份转换及相关股份上市过程中，将严格遵守境内外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 

上述股份转换及上市事宜尚需完成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



的股份转登记业务，履行香港联交所、其他相关境内外监管部门要求的办理股份

登记、股票挂牌上市及其他相关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关于核准东原仁知城市运营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内未上市股份到境外

上市的批复。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三日 


